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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7月6日

（2016）浙0602民初1912号
朱彩娣：本院受理原告茹林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191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催32号

申请人绍兴市柯桥区兰亭琦容纺织品经营部遗失付
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绍兴越城支行、出票人为绍兴浩洲
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市雄亨纺织有限公司、票面
金额为5万元、汇票号码为1020005224214779、出票日期
为2016年5月20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1月18日的
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
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12月4日，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1135号

义乌市金璐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陈丰强：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土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604民初11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1515号

章一明：本院受理原告张学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 0683 民初 151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章一明返还张学峰借款14万元，款限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章一明负担，款

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本院付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573号

胡军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商贸城剑霜布店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
2016年10月17日上午19：3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108号

卢良仁：本院受理原告楼军宪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6年10月
18日上午10：4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574号

黄铭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商贸城剑霜布店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
2016年10月17日上午10：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888号

应聪锋：本院受理原告梁秋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6年10月

18日上午10：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447号

敖克进：本院受理原告王瑞江诉你生命权、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302民初34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231号

浙江金诃印业有限公司、温州市亚通文具礼品有限
公司、李景威、黄苏仙、缪兰好：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金诃印业有限公
司、温州市亚通文具礼品有限公司、李景威、黄苏仙、缪兰
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9
月22日9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230号

浙江金诃印业有限公司、温州市亚通文具礼品有限
公司、李景威、黄苏仙、缪兰好：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金诃印业有限公
司、温州市亚通文具礼品有限公司、李景威、黄苏仙、缪兰
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22日9时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70号

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限公司、温州市亚龙鞋
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张利标准件有限公司、鹏盛
箱包五金（安徽）实业有限公司、木炳秋、苏荫省、
苏静：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张利标准件有
限公司、鹏盛箱包五金（安徽）实业有限公司、木
炳秋、苏荫省、苏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
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
21日9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773号

温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帝夫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
限公司、苏荫省、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本院受理的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市亚龙
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帝夫鸟鞋
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限公司、苏荫省、
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9月21日14：3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770号

温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帝夫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
限公司、苏荫省、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本院受理的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市亚龙
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帝夫鸟鞋
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限公司、苏荫省、
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9月21日14：3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767号

温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帝夫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
限公司、苏荫省、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本院受理的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市亚龙
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帝夫鸟鞋
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限公司、苏荫省、
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9月21日14：3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766号

温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帝夫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
限公司、苏荫省、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本院受理的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市亚龙

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帝夫鸟鞋
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限公司、苏荫省、
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9月21日14：3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391号

许宏靠、颜春茶：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与被告许宏靠、颜春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23日
9：0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338号

赵智强、瑞安市正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瑞安市
正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第一项目部：本院受理
的原告李传国与被告赵智强、瑞安市正元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瑞安市正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第一
项目部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
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
年9月22日14：3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743号

温州市中邦鞋材有限公司、温州市奥龙陶瓷有限公司、
姜进忠、郑环、陈小书、姜金武、郑孟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市中邦鞋材有限
公司、温州市奥龙陶瓷有限公司、姜进忠、郑环、陈小书、姜金
武、郑孟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74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719号

平阳县富群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兴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平阳县富群奶牛养殖专
业合作社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171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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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行

营业部

营业部

营业部

营业部

普陀支行

普陀支行

普陀支行

普陀支行

解放路支行

岱山支行

岱山支行

岱山支行

岱山支行

岱山支行

岱山支行

岱山支行

岱山支行

岱山支行

岱山支行

岱山支行

岱山支行

嵊泗支行

嵊泗支行

嵊泗支行

嵊泗支行

借款人名称

舟山久壹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久壹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久壹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久壹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凯迪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凯迪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凯迪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凯迪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市汇力绳缆有限公司

浙江宏鹰拆船有限公司

浙江宏鹰拆船有限公司

浙江宏鹰拆船有限公司

浙江宏鹰拆船有限公司

浙江宏鹰拆船有限公司

岱山县腾华水产有限公司

岱山县腾华水产有限公司

岱山县广源渔业有限公司

岱山县广源渔业有限公司

岱山县广源渔业有限公司

舟山市华泰线缆有限公司

舟山市华泰线缆有限公司

嵊泗渔号子水产有限公司

嵊泗宸铭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嵊泗酩号酒业有限公司

嵊泗华亿海珍品养殖有限公司

债权基本情况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据凭证号

2015年(借)字000510号

2015年(借)字000511号

2015年(借)字000509号

2014年(借)字000952号

2014年(借)字000135号

2014年(借)字000138号

2014年(借)字000362号

2014年(借)字000525号

2014年（借）字000314号

2014年(借)字000127号

2014年(借)字000126号

2014年(借)字000125号

2014年(借)字000124号

2014年(借)字000123号

2015年(借)字000082号

2015年(借)字000100号

2015年(借)字000073号

2015年(借)字000097号

2015年(借)字000110号

2015年（借）字000076号

2015年（借）字000077号

2014年（借）字000073号

2014年（借）字000074号

2015年（借）字000005号

2015年（借）字000042号

借据凭证贷款余
额本金（原币）

9000000

4400000

5000000

4997868.81

0

1452121.53

7800000

5200000

4000000

14300000

9900000

9900000

8900000

17000000

9900000

5000000

10579000

7700000

3700000

1544770.7

5500000

4970578.49

3976466.18

2998661.71

2440000

利息（原币）

212373.62

103827.1

117985.35

227246

336735.72

734616.07

811745.05

456363.89

273444.73

1807426.13

1256290.62

1260287.11

926051.85

1289524.09

383004.15

175058.91

604826.71

270694.6

108856.62

81369.36

227432.14

231384.76

185107.95

62102.92

34328.11

借款合同号

2015年（市营）字0507号

2015年（市营）字0508号

2015年（市营）字0523号

2014年(市营)字0730号

2014年（普陀）字0127号

2014年（普陀）字0128号

2014年（普陀）字0336号

2014年（普陀）字0494号

2014（解放）字0313号

2014年（岱山）字0127号

2014年（岱山）字0126号

2014年（岱山）字0126号

2014年（岱山）字0126号

2014年（岱山）字0124号

2015年(岱山)字0086号

2015年(岱山)字0103号

2015年(岱山)字0078号

2015年(岱山)字0099号

2015年(岱山)字0115号

2015年（岱山）字0065号

2015年（岱山）字0066号

2014年（嵊泗）字0061号

2014年（嵊泗）字0060号

2015年（嵊泗）字0001号

2015年（嵊泗）字0049号

保证担保情况

保证合同号

2014年市营(保)字0111号

2014年市营(保)字0111号

2014年市营(保)字0111号

2014年市营(保)字0111号

2012年普陀（保）字0048号、2012年普陀（保）字0063号

2012年普陀（保）字0048号、2012年普陀（保）字0063号

2012年普陀（保）字0063号

/

2014年解放（保）字0034号、2014
年解放（保）字0022号

2014年岱山（保）字0017号

2014年岱山（保）字0017号

2014年岱山（保）字0017号

2014年岱山（保）字0017号

2014年岱山（保）字0017号

2015年岱山（保）字0004号、2014年岱山（保）字0009号

2014年岱山（保）字0009号

保证人名称

舟山海盛达贸易有限公司+周捷、郑惠伟连带保证责任

舟山海盛达贸易有限公司+周捷、郑惠伟连带保证责任

舟山海盛达贸易有限公司+周捷、郑惠伟连带保证责任

舟山海盛达贸易有限公司+周捷、郑惠伟连带保证责任

舟山华邦置业有限公司+陈烽、玄芸、王伟连带责任担保

舟山华邦置业有限公司+陈烽、玄芸、王伟连带责任担保

舟山华邦置业有限公司+陈烽、玄芸、王伟连带责任担保

陈烽、玄芸、王伟连带责任担保

舟山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舟山市鼎亨石
化有限公司；郑斌，竺平增，竺平军连带责任担保

何海、何瑛

何海、何瑛

何海、何瑛

何海、何瑛

何海、何瑛

方盛华、方永义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方盛华、方永义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方盛华、於海洋、朱建卫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方盛华、於海洋、朱建卫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方盛华、於海洋、朱建卫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高剑军、陈文波

高剑军、陈文波

许稼纸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钱燕、张增辉、李铁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周朝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施红英、王群燕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抵押担保情况

抵押担保合同号

2012年普陀(抵)字0123号

2013年普陀(抵)字0147号

2013年普陀(抵)字0147号

2014年普陀(抵)字
0171号、2014年普陀
(抵)字0173号

2014年岱山（抵）字0026号

2014年岱山（抵）字0026号

2014年岱山（抵）字0026号

2014年岱山（抵）字0026号

2014年岱山（抵）字0026号

2015年岱山（抵）字0024号

2014年岱山（抵）字
0030号、2014年岱山
（抵）字0032号

2015年岱山（抵）字0016号

2012年岱山（抵）字0077号

2015年岱山（抵）字0030号

2015年岱山（抵）字0015号

2015年岱山（抵）字0015号

2014年嵊泗（抵）字0018号

2014年嵊泗（抵）字0018号

2015年嵊泗（抵）字0001号

2015年嵊泗（抵）字0009号

抵押人名称

舟山华邦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邦泰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邦泰置业有限公司

舟山远邦置业有限公
司、浙江邦泰置业有
限公司

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

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

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

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

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岱山县腾华水产有限
公司

岱山县广源渔业有限公司

岱山县腾华水产有限公司

岱山县腾华水产有限公司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嵊泗金弘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嵊泗金弘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嵊泗融达商贸有限公司

武革伟、孙燕

公告清单
单位：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
事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
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7月6日

浙江美福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福公司”）作为温州快餐行业的先驱者，公司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拥有“美福”“种田伯”“多多味”等诸多商标品牌，旗下温州美福餐饮有限公司经
营的美福快餐馆在温州地区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美福公司曾连续四年被评为“温州市优秀农业龙
头企业”和“十佳优秀农业龙头企业”。美福公司有坐落于瓯海区潘桥镇横塘村的工业房地产（在
建工程，地上建筑面积为70513.82平方米，其中地上规划建筑面积为53240平方米，地下室面积
14568.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7551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出让）。

2016年2月29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美福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
江海昌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现管理人就美福公司寻找战略投资人向社会公告如下：

鉴于美福公司有重整意愿，管理人特向社会公开邀请战略投资人，请有意向成为美福公司重
整战略投资人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联合报名），于2016年7月18日之前向管理人报名。

特此公告 浙江美福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6年7月6日

浙江美福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神力大厦主楼七楼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陈 洁律师，联系电话：88996809 13356117866

李朝晖律师，联系电话：88997187 13706655026

浙江美福食品有限公司重整要约邀请战略投资人公告


